
番禺會所華仁小學校友會 

第十二屆校友會幹事會選舉規則 

 

1. 候選人、提名人及投票人資格  

凡年滿十八歲，並已成為校友會會員之校友(已交會費，並收到入會確認信)均享有投票、參選

或提名的權利。 

  

2. 內閣名額  

組閣的法定人數，最少為九人，最多為五十人。內閣候選人不得跨閣競選。如組閣後因有成

員退出而不足九人，即被取消參選資格。 

  

3. 報名方法  

 參選內閣須遞交幹事會選舉報名表格(見附件二)及一張A4尺寸的宣傳單張(黑白或彩

色均可)。  

 報名表格可自行於本會網頁下載，填妥後可以郵寄方式(寄  香港北角百福道2號 

番禺會所華仁小學校友會收)或親臨番禺會所華仁小學校務處遞交。(*辦理時間：星期

一至五上午9:00至下午5:00；星期六上午9:00至下午1:00；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。) 

 

4. 參選及提名期限  

 由2023年11月3日起至2023年11月10日下午5時止(若郵寄以郵寄日為準)。 

 候選內閣名單於截止提名後一星期於本會網頁公佈。 

 



5. 投票日  

 於2023年11月18日(六)下午於番禺會所華仁小學禮堂舉行。 

  

6. 投票方法  

採即席投票的方法。(是次選舉將不會授權其他校友代為投票)。若參選內閣多於一組，獲較多

數票者將成為新一屆校友會幹事會；若參選內閣只有一組，該內閣須由投票產生。 

 

7. 點票方法  

採即席點票的方法，由第十一屆校友會選舉委員會代表負責點票。  

 

8. 結果公佈  

選舉結果將於當日會員大會上公佈，並於選舉後一星期內於本會網頁公佈。  

 

9. 幹事會就職  

第十二屆校友會幹事第一次會議將於選舉當日召開，並按校友會章程自選其職位。  

 

10.查詢或投訴方法  

如有任何查詢或投訴，歡迎致電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(2572 2140)。 


